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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5/art_cedba82491ca44bb90aaf870fc231ec

3.html) 

 

附錄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开展 2025 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清单制定工作的通知 

工信部联电子函〔2025〕23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

17 号）要求，为做好 2025 年度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清单制定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清单是指财税〔2023〕17 号文中提及的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

路设计、生产、封测、装备、材料企业清单。 

 

二、申请列入清单的企业应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10 月 9 日至 10 月 14 日在

信息填报系统（https://ic-tax.ccidthinktank.com/）中提交申请，并生成纸质文件，加盖企业公章，

连同必要佐证材料（电子版、纸质版）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已列入 2024 年清单的企业，拟继续申请进入 2025 年清单的，须

重新提交《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交材料明细表》（附件 2）中的相关材

料。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发

展改革委（以下称地方工信和发改部门）根据企业条件（附件 1），对企业申报信息进行初核

推荐后，于 10 月 31 日前将初核通过名单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第三方机构，根据企业申报信息开展复核。

根据复核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进行联审并确认最终清

单。 

 

五、企业可于 11 月 30 日后，从信息填报系统中查询是否列入清单。清单印发后，企业可

在当期一并计提前期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列入 2025 年清单的企业，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享受政策；已列入 2024 年清单但未列入 2025 年清单的企业，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停止

享受政策。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5/art_cedba82491ca44bb90aaf870fc231ec3.html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5/art_cedba82491ca44bb90aaf870fc231ec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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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单有效期内，如企业发生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主营业务重大变化等情况，

应于完成变更登记之日起 45 日内向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于企业完成变更登记之日起 60 日内，将核实后的企业重大变化情况表（附件 3）和相关材

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确定发生变更情形后

是否继续符合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条件。企业超过本条前述时间报送变更情况说明的，地方工

业和信息化部门不予受理，该企业自变更登记之日起停止享受 2025 年度相关政策。 

 

七、地方工信和发改部门会同财政、税务部门对清单内企业加强日常监管。在监管过程中，

如发现企业存在以虚假信息获得减免税资格，应及时联合核查，并联合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进行复核。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复核后对确不符合

条件的企业，函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按相关规定处理。 

 

八、企业对所提供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申报企业应签署承诺书，承诺申报如出现失

信行为，接受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九、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根据产

业发展、技术进步等情况，适时对符合政策的企业条件进行调整。 

  

附件： 

1.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条件  

2.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交材料明细表  

3.企业重大变化情况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5 年 9 月 16 日 

 

https://wap.miit.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59/620c679ba28a4f0b82eec2114ce6bb2a.pdf
https://wap.miit.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59/9116fa52901342bfb22229017ef87858.pdf
https://wap.miit.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59/f545dd2085b1443591cb76c51ca616fa.w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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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编写目的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3〕17号）有关规定，为做好本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

清单制定工作，特建设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申报系统（后简称：

本系统）。

本文档主要讲解申报企业的账号注册、在线申报等相关操作。

1.2 系统功能

本系统所称申报企业是指财税〔2023〕17号文中提及的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

策的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封测、装备、材料企业。申报企业在同一年度内，只需

以一种类型进行申报。申报企业注册账号后，需要在规定时限内，通过本系统“企

业申报”模块填报并提交相应申报资料。

2 功能介绍

2.1 注册和登录

建议使用新版本谷歌、火狐等浏览器访问本系统，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本系统

地址：https://ic-tax.ccidthinktank.com，进入登录页面。

在登录页面点击【立即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申报企业使用企业信用代

码作为登录名进行账号注册。前一年度已申报企业，拟继续申请进入本年度清单的，

须重新注册并申报。

https://ic-tax.ccidthinkt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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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注册页面

如果输入“企业信用代码”后，提示“企业信用代码已经存在”，说明该企业

已完成注册，应及时做好内部沟通，特殊情况请联系系统技术单位解决。需要注意，

在人员变动时，应及时变更验证手机号，并做好账号的交接工作。

图 2-2 信用代码已注册使用

注册完成后，回到登录页面，输入登录名（企业信用代码）、密码、手机验证

码，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

2.2 企业申报-列表页面

申报企业可以在“企业申报”列表页面查看和修改项目信息，导出申请表，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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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未提交数据，查看审核状态等。

特别建议：因填报和提交的扫描文件较多，相关内容可能需要企业多个部门协

同完成。因此建议正式申报之前，应点击【添加】按钮，记录申报页面需要填报和

提交的扫描文件，分发给各部门筹备，指定负责人收集相关资料后统一进行申报操

作。

图 2-3 企业申报-列表页面

填写搜索条件后，点击【搜索】按钮，系统会依据搜索条件展示申报数据列表，

点击【添加】按钮，可以进入信息填报页面。选择某条数据点击操作列的【查看】

按钮，可以查看信息详情，点击【导出】按钮可以导出申请表，点击【修改】按钮，

可以进入信息修改页面。

“状态”列信息，展示申报信息的审核进度，包括：未提交、审核中、待修改

提交、通过、不通过五种状态。

“未提交”是申报企业【暂存】的数据，还没有提交审核；

“审核中”是申报企业已【提交】的数据，相关单位正在进行审核，在此期间

申报企业无需操作；

“通过”、“不通过”是申报数据已经有最终的审核结果；

“待修改提交”是需要申报企业进行修改的数据，申报企业应点击【修改】按

钮，进入修改页面，查看页面顶部的退回修改建议，按照建议提示内容进行修改，

修改后及时提交，相关单位会再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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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企业申报-退回修改

2.3 企业申报-填报页面

申报企业需要按照页面提示和“注意”描述内容，逐项填报和上传文件。确保

填写内容和上传的附件满足申报要求，才能进行【暂存】和【提交】操作。

点击【下载承诺书模板】后，按照模板要求盖章、签字后，点击【点击上传】

按钮，提交承诺书扫描件。“所在地区”选择时应注意：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请拉到选项最后进行选择，请勿选择所在省。计划单列市包括：大连市、青

岛市、宁波市、厦门市、深圳市。

图 2-5 承诺书和所在地区

依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申报企业业务”选项，当“申报企业业务”选择包

含“其他”时，需要在输入框中补充填写企业业务。

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企业基础信息。上传营业执照和相关资质材料扫描件，填写

分公司情况。

经营情况中的填写内容应满足相关政策要求，系统会结合填写内容实时进行校

验和提示。如：若“具有与主营产品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 (项)”数量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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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有关“企业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的加盖企业公章的

说明材料。

图 2-6 知识产权信息

点击【生成企业申请表】按钮，系统会将页面填写内容按照模板格式输出文件，

申报企业应按照要求加盖企业公章后，扫描 PDF格式文件，点击【点击上传】按钮

上传文件。

图 2-7 生成企业申请表

在“其他相关证明材料附件上传”部分，申报企业应仔细阅读“请知悉”相关

提示内容，勾选复选框，确认已阅读并同意相关提示和要求。附件上传前，请仔细

阅读提示内容。

图 2-8 提示信息

信息填报完成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暂存项目信息。暂存信息后可以在

列表页面，点击【修改】按钮对填报信息进行再次编辑。

点击【提交】按钮，可以将申报材料提交至省级主管部门审核。提交前，请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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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检查核对，申报信息提交后将不能修改。特殊情况请联系省级主管部门协商退回。

2.4 填报时间

点击“企业申报”模块名称，进入列表页面。点击【添加】按钮进入信息填报

页面。请认真阅读“填报说明”关于填报时间、政策要求等相关信息。申报企业应

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申报材料，逾期系统将关闭通道。同时，本系统会结合实际工作

安排，适时关闭夜间访问，请申报企业合理安排使用时间。

图 2-9 系统开放时间

2.5 账号信息修改

企业名称、企业类型、手机号、邮箱等账号信息需要修改时，可以点击右上角

顶部的登录名进入修改页面。

图 2-10 账号信息-页面

点击“登录名”对应的信用代码链接后，弹出账号信息修改页面，可以修改企

业名称、企业类型、手机号、邮箱等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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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账号信息-修改

2.6 重新修改企业类型填报

不同类型企业填报的信息不同，并且一家企业（以统一信用代码为准）一个年

度只需选择一种企业类型，提交一次申请。申报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最

合适的企业类型进行填报。

申报企业如遇到需要修改企业类型重新进行申报的情况，可以按照以下操作：

1.如果已经填报申报数据，需要在列表页面点击【删除】按钮将数据删除。包括

删除暂存的未提交数据。否则再次点击【添加】按钮时会做出提示，政策规定：一

家企业一个年度只能以一种企业类型提交申请。

图 2-12 列表页面-删除

2.账号信息中修改“企业类型”。点击“登录名”对应的信用代码链接后，弹出

账号信息修改页面，选择正确“企业类型”后，点击【保存】按钮，确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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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账号信息-修改企业类型

3.重新添加数据。修改“企业类型”后，回到列表页面，点击【添加】按钮，即

可进入到新的申报页面。

系统填报如有问题，请分别咨询：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联系人：柴老师 1326167698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系人：丁老师 010-68209557

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支持联系人: 王小军 010-88559177，

1760040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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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条件

一、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必须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开发或知

识产权（IP）核设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三）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企业具有劳动合同关

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的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

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40%；

（四）企业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

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

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主营业务

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下同）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7%（本

条及下述研究开发费用政策口径，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5〕11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7年第 40号）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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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集成电路设计（含 EDA

工具、IP和设计服务，下同）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其中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占

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0%，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

（含）3000万元；

（六）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

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企业申请进入名单前 36 个

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形，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二、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必须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130纳米（含）的逻辑电路制造；存

储器制造；线宽小于 0.25微米（含）的特色工艺集成电路制

造；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5 微米（含）的化合物集成电路制

造，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三）符合国家布局规划和产业政策；

（四）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

劳务派遣、聘用关系的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平均

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从事 8英寸及以下集成电路制

造的不低于 10%）；



3

（五）企业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

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

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主营业务

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下同）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2%；

（六）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

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七）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

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企业申请进入名单前 36 个

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形，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三、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封测企业，必须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三）符合国家布局规划和产业政策；

（四）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

劳务派遣、聘用关系的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

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五）企业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

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

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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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3%；

（六）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集成电路封装、测试

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且企

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2000万元；

（七）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

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企业申请进入名单前 36 个

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形，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四、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装备企业，必须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专用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并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三）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集成电路装备企业、

关键零部件企业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的

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

分别不低于 20%、15%；

（四）企业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

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

度，用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

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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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

零部件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且装备企业、关键零部件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

分别不低于（含）1500万元、1000万元；

（六）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

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企业申请进入名单前 36 个

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形，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五、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材料企业，必须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专用材料研发、生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

（二）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三）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

劳务派遣、聘用关系的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

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四）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集成电路材料销售收

入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且企业

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000万元；

（五）企业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

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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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于集成电路材料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

收入总额的比例应符合如下要求：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

额小于 10亿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5%；企业销售（营业）

收入总额在 1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3%。

（六）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

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企业申请进入名单前 36 个

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形，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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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交材料明细表
企业类型 材料清单（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可提供相应查询网址）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以及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

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3.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列表[名称/领域/对应销售（营业）收入规模]；

4.经审计的申请优惠政策上一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以及集成

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集成电路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研究开发费用按财

税〔2015〕119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第 40 号公告要求的口径归集后，在会计报告中单独说明，不能说明

的需提供按照上述口径的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税务鉴证报告；

5.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集成电路主要产品测试报告或用户报告，以及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

同复印件；

6.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可提供相应查询网址）

2.项目备案文件（备案表）；（可提供相应查询网址）

3.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以及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

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4.企业主要工艺、产品列表（名称/规格）；

5.经审计的申请优惠政策上一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以及集成

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自有集成电路产品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研究开发费用

按财税〔2015〕119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第 40 号公告要求的口径归集后，在会计报告中单独说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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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材料清单（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说明的需提供按照上述口径的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税务鉴证报告；

6.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7.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集成电路封测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可提供相应查询网址）

2.项目备案文件（备案表）；（可提供相应查询网址）

3.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以及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

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4.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产品列表（名称/规格）；

5.经审计的申请优惠政策上一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以及集成

电路封装、测试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研究开发费用按财税〔2015〕119 号文及国家税务

总局 2017 年第 40号公告要求的口径归集后，在会计报告中单独说明，不能说明的需提供按照上述口径的研究开

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税务鉴证报告；

6.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7.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集成电路装备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可提供相应查询网址）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以及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

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3.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产品列表（名称/规格）；

4.经审计的申请优惠政策上一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以及集成

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研究开发费用按财税〔2015〕119号文及国

家税务总局 2017年第 40号公告要求的口径归集后，在会计报告中单独说明，不能说明的需提供按照上述口径的

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税务鉴证报告；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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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材料清单（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集成电路材料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可提供相应查询网址）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以及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

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3.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产品列表（名称/规格）；

4.经审计的申请优惠政策上一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以及集成

电路材料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研究开发费用按财税〔2015〕119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第 40号公告要求的口径归集后，在会计报告中单独说明，不能说明的需提供按照上述口径的研究开发费用专项

审计报告或税务鉴证报告；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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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重大变化情况表 

 

原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中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手机  座机  电子邮箱  

企业性质 □国有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股份制  □民营  □其他 

是否上市企业 □是（上市地点、日期、代码              ）        □否 

是否高新技术企业 
□是  □否

（非必填） 

高新技

术企业

认定日

期 

（非必填） 

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

证书号 

（非必填） 

 

变更后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中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变更范围 
（包括企业或项目发生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主营业务重

大变化等情况） 

承诺 （承诺不以变更企业名称方式重复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注：附新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能够说明变更情况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

材料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要求的其他说明材料。 


	关于开展2025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清单制定工作的通知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5/art_cedba82491ca44bb90aaf870fc231ec3.html

	附錄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开展2025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清单制定工作的通知 
	工信部联电子函〔2025〕2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17号）要求，为做好2025年度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清单制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清单是指财税〔2023〕17号文中提及的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封测、装备、材料企业清单。 
	二、申请列入清单的企业应于2025年9月25日至9月30日、10月9日至10月14日在信息填报系统（https://ic-tax.ccidthinktank.com/）中提交申请，并生成纸质文件，加盖企业公章，连同必要佐证材料（电子版、纸质版）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已列入2024年清单的企业，拟继续申请进入2025年清单的，须重新提交《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交材料明细表》（附件2）中的相关材料。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委（以下称地方工信和发改部门）根据企业条件（附件1），对企业申报信息进行初核推荐后，于10月31日前将初核通过名单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第三方机构，根据企业申报信息开展复核。根据复核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进行联审并确认最终清单。 
	五、企业可于11月30日后，从信息填报系统中查询是否列入清单。清单印发后，企业可在当期一并计提前期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列入2025年清单的企业，于2025年1月1日起享受政策；已列入2024年清单但未列入2025年清单的企业，于2025年11月30日停止享受政策。 
	六、清单有效期内，如企业发生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主营业务重大变化等情况，应于完成变更登记之日起45日内向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企业完成变更登记之日起60日内，将核实后的企业重大变化情况表（附件3）和相关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确定发生变更情形后是否继续符合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条件。企业超过本条前述时间报送变更情况说明的，地方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不予受理，该企业自变更登记之日起停止享受2025年度相关政策。 
	七、地方工信和发改部门会同财政、税务部门对清单内企业加强日常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存在以虚假信息获得减免税资格，应及时联合核查，并联合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进行复核。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复核后对确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函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按相关规定处理。 
	八、企业对所提供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申报企业应签署承诺书，承诺申报如出现失信行为，接受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九、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根据产业发展、技术进步等情况，适时对符合政策的企业条件进行调整。 
	附件： 
	1.
	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条件 

	2.
	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交材料明细表

	3.
	企业重大变化情况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5年9月16日 

	附件3 
	附件3 
	企业重大变化情况表 
	原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中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类型 
	类型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成立日期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营业期限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人 

	 
	 

	手机 
	手机 

	 
	 

	座机 
	座机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企业性质 
	企业性质 
	企业性质 

	□国有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股份制  □民营  □其他 
	□国有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股份制  □民营  □其他 


	是否上市企业 
	是否上市企业 
	是否上市企业 

	□是（上市地点、日期、代码              ）        □否 
	□是（上市地点、日期、代码              ）        □否 


	是否高新技术企业 
	是否高新技术企业 
	是否高新技术企业 

	□是  □否（非必填） 
	□是  □否（非必填）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日期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日期 

	（非必填） 
	（非必填）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号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号 

	（非必填） 
	（非必填） 



	变更后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中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类型 
	类型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成立日期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营业期限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 

	 
	 


	变更范围 
	变更范围 
	变更范围 

	（包括企业或项目发生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主营业务重大变化等情况） 
	（包括企业或项目发生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主营业务重大变化等情况） 


	承诺 
	承诺 
	承诺 

	（承诺不以变更企业名称方式重复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承诺不以变更企业名称方式重复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注：附新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能够说明变更情况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要求的其他说明材料。 



